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開設跨領域共授課程計畫書
	共授課程

	課程名稱
	

	開課學期
	

	開課系所(中心)
	

	開課班級
	

	永久課號
	

	學分數/上課時數
	

	必/選修
	

	主授教師
	
	系所
	
	專長領域和本課程關聯度
	

	共授教師
	
	系所
	
	專長領域和本課程關聯度
	

	跨領域及創新整合、共時授課必要性

	跨領域及創新整合、共時授課必要性之描述
	



	授課大綱
	如附件

	課程進度及共授方式規劃
※授課教師須依表列週次出席授課※

	週次
	日期
	單元主題及共授方式
	授課教師

	第1週
	
	
	

	第2週
	
	
	

	第3週
	
	
	

	第4週
	
	
	

	第5週
	
	
	

	第6週
	
	
	

	第7週
	
	
	

	第8週
	
	
	

	第9週
	
	
	

	第10週
	
	
	

	第11週
	
	
	

	第12週
	
	
	

	第13週
	
	
	

	第14週
	
	
	

	第15週
	
	
	

	第16週
	
	
	

	第17週
	
	
	

	第18週
	
	
	

	成績評量方式

	


	課程預期效益

	(非首次開設共時授課之課程者，應提出前次教學意見調查結果)



	其他

	


	主授教師
	主授系所(中心)主管
	主授院長

	

	

	


	共授教師
	共授系所(中心)主管
	共授院長

	

	

	



說明：
一、依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開設跨領域共授課程實施要點」規定，共授課程至少由兩位跨系(中心)教師共同出席開課，共授課程之所有授課教師依各人實際出席上課時數計入教師每週授課時數，並受教師超鐘點上限限制；每門課程授課時數總數至多以該課程學分數 2 倍為原則。
二、主授教師應於開課前一學期提具計畫書，經系、所、院(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每院(中心)每學期至多提出2門共授課程為原則，並經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必要時可邀請校外共時授課專家參與審查通過後，始得開授。

